
國立羅東高工學生學雜費減免申請書 
班級 學  號 姓    名 家長（監護人）簽名及蓋章 導師簽章 

父：               
切結簽名及蓋章 

  

 
 
 
 

切結簽名及蓋章

母：               
切結簽名及蓋章 

 

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 

切 結 及 注 意 事 項： 
一、 申請下列 1～6 項項減免者僅能擇一項申請，並保證在學期間，放棄申領政府發給之其他教

育補助，如有重複請領，願負法律責任。 
二、 申請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子女學雜費減免者，最近一年度家庭所得總額未超過新台幣

220 萬元整，並授權由學校統一辦理查調。若經查證不符規定者，由學校追繳減免之費用。

三、 申請上述各類減免，除原住民學生應附學生本人郵局帳戶影本外，其他減免項目請附上學

生本人或家長之郵局帳戶影本。 
四、 依教育部規定，在同一學期已享有就學減免者，如有復學或轉學等情事，不得再重複申請。

五、 減免與就貸兩者皆辦理者，務必於先提出申請減免學雜費，再去辦理就學貸款，違者辦理

就學貸款銀行不予受理。(就學貸款問題請洽學務處) 
六、 申請期限：每學期結束前提出申請或補件（新生於開學一週內提出申請），逾期不予受理。

七、 本申請書經審查通過後，始得減免或發放(由郵局匯入)。 
八、 資料請填寫正確，有誤者經查證，將退件不受理。 

□1.現役軍人子女(附眷補證及軍人身份證影印本及戶口名簿影本)                 (6)項

□2.軍公教遺族及傷殘榮軍子女(附撫恤令及戶口名簿影本)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項

□3.身心障礙人士子女或學生(附殘障手冊影印本及戶口名簿影本)             (1)(3)(5)項

□4.低收入戶子女(附鄉、鎮、市(含)以上之當年度低收入所證明及戶口名簿影本)    (1)項

□5.特殊境遇家庭之子女(附政府機關之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影本)                 (4)項

□6.原住民籍族學生(附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正本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)項

□7.減免家長會費(附戶口名簿影印本)，兄弟姊妹中僅減免乙名                   (8)項

兄弟姊妹班級  學    號  姓    名  

 

※請於本申請表後面黏貼學生本人或家長（原住民應附學生本人）之郵局帳戶影本及

帳戶人身份證正、反面，以便撥款作業。 
 

帳戶人身份證字號、郵局局號及帳號(各 7碼)： 

帳戶人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
請
在
右
表
類
別
欄
內
打
﹁
ˇ
﹂ 

郵 局 局 號        郵 局 帳 號        

減免項次審核（由學校審核時填寫） 

符合項次 審核人 □(1)學、雜、實習費全免 
□(3)學、雜、實習費減免十分之七 
□(5)學、雜、實習費減免十分之四 
□(7)請領助學金 

□(2)學、雜費全免 
□(4)學、雜費減免十分之六

□(6)學費減免十分之三 
□(8)減免家長會費一名 

  

 


